
 

                                                                           

 

商品名稱：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產品延長保固費用保險 

 

 

給付內容： 

本公司於產品延長保固保證書之約定期間內，就被保險人因產品故障而應負擔原廠保

證書所載保固範圍內之維修責任所支付之維修費用，依本保險契約約定負賠償之責。 

前項產品延長保固保證書係以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所簽訂，且經本公司事前書面同

意者為限。 

註：產品遇有本保險契約承保之保險事故發生時，本公司將以修復方式為優先。 

前項所稱修復係指使產品恢復原有功能，意即於合理可能之範圍內與新品功能相似而

言，並非指與新品絲毫無異；且必須更換之零件，係以臺澎金馬地區可取得之零件為

限。產品故障之修復費用加上累計已理賠金額超過任一產品延長保固保證書之保險金

額時，被保險人或產品購買人得自負差額以完成修復。 

 

 

保險期間： 

一年期 

 

 

※以上內容僅供參考，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